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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侵害定義與法律規範
性侵害最廣義的定義泛指人們主觀的感受，只要是違反當事人意願的性行

為，使當事人有不受尊重的感覺，這都可被視為性侵害。從我國法律上的定義

以刑法第十六章，妨害性自主罪章來看，其中明訂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

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或猥褻者，即觸犯刑法妨害性自主

罪，大多數屬於非告訴乃論罪，可處6個月以上至10年以下不等之刑期。

若對他人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

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雖尚未達到刑法妨害性自主罪，則可能觸犯性騷擾

防治法第25條強制觸摸罪，可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基於未成年人尚在成長階段，心智上、生理上都還未完全成熟，認為有特

別保護的必要性，雖然是你情我願，但與未滿16歲之男女發生性行為，亦是觸

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雖刑法第229條將未滿18歲之人與16歲以下男女發生合

意的性行為訂為告訴乃論，仍有可能被未成年人的父母告妨害性自主罪，成為

加害人，而走上司法訴訟一途，此類案件所衍生出的家庭親子衝突、蹺家、中

輟、未婚懷孕等問題，對每個家庭而言都會造成重大危機。

二、臺北市性侵害案件之分析
（一）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歷年統計分析，民國95年至98年性侵

害案件中約有半數為未滿18歲之未成年被害人；未滿16歲之人合意發生

性行為案件數約占臺北市性侵害案件13％。

【表：95年-98年性侵害案件數統計表】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總案件量（件） 619 739 796 779
未滿18歲之被害人
案件量（件）

312
（50.4％）

382
（51.7％）

417
（52.4％）

364
（46.7％）

16歲以下合意性行
為案件量（件）

101
（16.3％）

88
（11.9％）

104
（13.1％）

96
（12.3％）

（二）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歷年統計分析呈現：

1.	性侵害案件發生的時間上，性侵害危險情境仍是在夜間，案發時間在21-24

時及0-3時最多，案發時間在18-21時次之。

2.	案發地點以隱密的私人場所最多，主要在加害人及加害人親友住所，其次為

娛樂場所（含旅館飯店、KTV、MTV等）；再者為被害人及被害人親友住所。

3.	性侵害案件中加害人加害手法分析，以徒手

暴力（未持武器）的加害手法為最多，其次為

誘騙誘拐的方式。另，灌醉以及下藥的加害手

法也常見，並列第三。

4.	性侵害的迷思之一「認識的人不會傷害我」，

根據統計，性侵害加害人為熟識者之比例最

高，約達8成，認識的人中以普通朋友最多、其

次為男女朋友，第三則為網友。

三、避免性侵害之發生及相關注意事項
交友時，請尊重他人對身體的決定權，更要

懂得自我保護，記得『四不一沒有』～不隨便提

供相關資料、不隨意與朋友外出、不單獨與朋友見面、不讓自己的行動受到主

導，才能沒有性侵害的發生。

出遊約會時務必告知監護人或親朋好友自己的去處，並保持手機暢通，不

去太過隱密的場所，盡量到開放空間，並且不要隨意接受更改約定的地點。不

要任意搭乘朋友或網友的交通工具，不讓自己的行動因為交通因素受到限制，

發生危險不易逃脫求救。

為預防性侵害犯罪，保護性被害人，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結合警政、醫療、社政、教育、勞工、檢察、司法等網絡資源，共同積極宣

導、教導暴力預防觀念及自我保護方法，並提供24小時受理通報，針對被害人

提供緊急庇護、陪同報案偵訊、陪同出庭、諮詢服務、轉介心理復健、法律諮

詢及職業訓練等服務，協助被害人度過生命幽谷。

若不幸發生性侵害事件，不要急著清洗或更換自身衣物，應保留相關跡證，不

破壞現場完整性，於第一時間至醫院驗傷，或向警方報案。臺北市自99年2月全面

辦理「性侵害被害人一站式服務」，被害人只要到市立聯合醫院忠孝、婦幼、陽明、

仁愛、和平、中興院區及市立萬芳醫院，即可在醫院驗完傷後，接續由警察、防治

中心社工員協助完成筆錄製作，免去往返奔波於醫院及警局兩地。

真愛不是由發生性行為來證明，而是基於尊重，因此，無論性向、性別為

何，都應享有平等的人權，發生性侵害不是被害人的錯，只要有人違反你的意

願，不幸發生性侵害事件，你都可以勇敢站出來求助，維護自己的權益。

少輔簡訊

臺北市民當家熱線（免費專線）

若無法投遞請勿退回

國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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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妨害性自主及性侵害

現今少年生理的發展已較以往快速，但生理的成熟不代表心理發展亦

達相對的成熟，少年於青春期，即展現出對異性的好奇，甚至於開始有兩

性交往的經驗，伴隨而來的問題很多，尤以性的議題最讓師長傷透腦筋，

少年在自我保護認知不足以及法令概念模糊下，往往讓自己陷入危險的境

地卻不自知。

依據98年警察機關受(處)理妨害性自主罪案件概況，妨害性自主罪案

發生3,502件，查獲妨害性自主罪嫌疑犯3,289人，其中男性嫌疑犯3,225人

占98.05％，並以18-23歲所占比例最高；妨害性自主罪案被害人3,583人，

其中女性被害人3,399人占94.86%，以12-17歲年齡層女性被害者最多，由

此可知，未成年少女是受害的高危險群。

「性」是許多家長很擔心卻又不敢對孩子開門見山討論的，因此少年

便自己透過媒體、同儕口耳相傳、甚至從A片等媒介中去拼湊概念，以滿足

對性的好奇，但往往接收到的訊息不見得正確，加上許多少年在青春期就

有兩性交往經驗，甚至偷嘗禁果，有的在半推半就的情況下發生性行為，

有的雖是於兩情相悅下發生，但事實上都已觸法，故近年來，約會暴力的

問題，開始受到重視，因為許多人誤認為只要是兩人在兩情相悅的情況下

發生性行為，便沒有法律責任，事實上刑法明文規定，對於未滿16歲的

「男女」為性交或猥褻皆屬犯罪行為，最高可處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因

此不論雙方是不是兩情相悅或是以強迫的方式（以強暴、脅迫、恐嚇、催

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都已經違反法律為保護未成年人身心的

健全發展之規定。

有鑑於此，本局少年警察隊持續不斷的加強重點宣導工作，就是期能

達到保護少年之目的，希望提供家長一些引導及協助少年的方法，讓少年

能夠在快樂的環境中成長。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隊長許正道◎

一、99年1-4月（以下稱本期）少年

犯罪人數374人，與去年（98年1-4

月）同期439人比較，減少65人

(-14.8％)；與前年(97年1-4月)381

人比較，減少7人(-1.8％)。

二、本期少年傷害犯罪略增，餘均呈

現下降趨勢。

臺北市少年兒童犯罪比較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字第4096號

單位：人

文／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社工師陳玉芬◎

愛是尊重他人性自主權，更懂得自我保護、勇敢求助



二、「家長農民幣 」大方送：
「家長農民幣 」代表的是除了提供孩子基本的生活需要

外，家長就親職功能上可以提供孩子的指導及智慧，就如同您使

用農民幣，幫孩子的農場增添花朵或動物，讓性福農場更為豐富

活潑。

「教育正確發展觀念」：有些議題家長若不好意思開口，可運
用活潑的書籍或影片輔助；明確告訴孩子「這是成長的正常

過程」「第二性徵的出現代表成熟，是一件很棒的事」。

「提供生理反應疏解管道」：針對性幻想、性衝動的提高，先
讓孩子了解會有這些反應是因荷爾蒙發展的作用，所以是健

康的現象，不需有罪惡感，再提供正確疏解管道，例如：安

全環境下的自慰、運動，轉移注意力進行有興趣之活動等。

「鼓勵進行自我探索」：鼓勵孩子透過各種活動探索自我，家
長可在過程中給予肯定與陪伴，才能讓孩子肯定自己的價

值，完成自我認同的任務。

「勾勒親密關係樓梯」：灌輸孩子與異性互動適宜的方式，並
可表達同理期待愛與被愛的需求，再引導孩子了解循序漸進

的親密關係，就如同爬樓梯一樣，步步穩踏較可減少跳躍踩

空的危險，所以有時間規劃、用心堆疊的親密關係，才是最

珍貴的經驗。

文／葉曉錚、邱意涵◎

親愛的家長，當大家都在瘋開心農場當線上農夫時，您是否注意到，屬於孩子的性福農場

也正在茁壯，輸人不輸陣，請快點加入我們吧！透過這個專題，將會帶您了解什麼是少年的性

福農場，更教您如何拿到家長農民幣為農場施肥灌概，並私家傳授除蟲方法，讓孩子的性福農

場有最幸福的收成！

守護孩子的性福農場

一、「性福農場」報你知-
了解少年的身心發展

◎生理發展--稻米、蔬菜等：

1.進入青春期：女生約在10-14歲之間，男

生約12-17歲之間開始。

2.兒童的外表轉變為成人的體態。

3.第二性徵的發育及開始有生理反應。

◎常見問題：

1.對自己的身體變化覺得不自在。

2.缺乏對生理發展的正確觀念，例：避談

第二性徵的發育問題或認為外形等於能

力等迷思。

3.性衝動提高：荷爾蒙作用所引發，在青

春期時最為明顯。

◎心理發展--動物、花朵等：

1.	摸索如何接納自己：包含對性別角色的認同，性取向（同性或異性戀）之確定。

2.	建立人際關係：期待朋友認同並從中獲得支持及安全感。

3.	對異性有濃厚興趣：好奇兩性議題並躍躍欲試。

◎常見問題：

1.對自己無法認同：貶低自我價值、依賴他人評價。

2.過度渴望親密關係：例如同時交往多位對象。

3.過度性幻想：過度易與現實脫節，形成與異性交往及調適的困難。

三、「除蟲大祕笈」∼當孩子遭遇性侵害時父
母該怎麼辦？

對父母及孩子來說，遇到性侵害事件是一個非常痛苦

的經驗，但對孩子而言，父母終究是最親近的人，所以在事件發生時，如何給予支

持，幫助他減低創傷影響的程度，是相當重要的，以下提供相關處理步驟供父母們參

考：

1.	接納及安撫孩子：事情發生時，孩子的情緒必定焦慮且不安，父母可以做的是讓孩

子明白，您對他的愛不會因此事而改變，更不可責罵孩子「如果你不亂跑，就不會

發生了」，因為加害人才是應該負起全責的人。

2.	立即報案：驗傷採証是保全證據最好的方法，在發生性侵害事件之後請勿沐浴及更

衣，請父母用寬大且保暖的衣服將孩子包裹住，前往市立醫院的急診室進行驗傷，

接續由警察及社工員協助完成筆錄製作，免去往返奔波於醫院及警局兩地。

3.肯定孩子：讓孩子知道告訴您這件事是絕對正確、安全的，且讓孩子明白這樣的表

現是勇敢且有智慧的。

4.	尋求心理治療方面協助：生病時，要找醫生治癒，當然，心理受到傷害，同樣要治

療。越早協助我們的孩子接受心理治療，越能幫助孩子從傷害中復原，減低性侵害

帶給孩子在發展過程中所造成的影響。

5.	鼓勵孩子談論性侵害的經驗：父母是孩子最信任也是最親近的人，所以陪伴孩子傾

聽他對這件事情的感覺，例如恐懼、憤怒、困惑等，會比避而不談，更能幫助孩子

紓壓及恢復自信心。

（圖片摘自開心農場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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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青少年時期的你/妳，想來場快樂、甜蜜、美好的約會嗎??但你知道有許多性侵害都發生在約會中，如果能注意下列原

則，可以讓你在享受美好約會時，減少自己受到傷害的機會唷!!

S-Security	 安全注意原則	 自身安全要注意，怪怪直覺要相信；飲料藥物要小心，離開視線不再飲
約會前，應將約會對象、時間、地點等訊息告知家人或親友，以掌握行蹤及安全；赴約時，穿著避免過於暴露，減少自己被覬覦的機會。

T-Time	 時間合適原則	 約會時間要正常，太早太晚不尋常；深夜之前要回家，避開狼人伸魔爪
約會的時間儘可能訂在多數人活動的時間，如上午10點之後到晚上8點之間，太早或太晚皆可能增加自己遇害的機會。

O-Occasion	 場合正常原則	 約會場所要開放，公共場所最妥當；昏暗環境不正常，不然就被剝光光
聚會場所應選擇較多人出入的地點，如鬧區、商圈、速食店等，且留意四周死角及活動路線，以增加自己遇害時求救及逃跑的機會。

P-Person	 對象正派原則	 交友對象要正派，了解對方不受害；謹慎選擇不懈怠，拒絕被害不忍耐
對於異性、不熟悉或不常互動的朋友，可以邀約友人，透過團體活動的方式增加對彼此的了解，避免因獨處而增加自己遇害的機會。

STOP!! 約會停看聽!!
文／陳瑋芝、連雅瑟◎

＊小故事分享：
娃娃是個愛結交朋友的女孩，對於朋友的邀約

一向來者不拒，有一天好友小雨邀約娃娃晚上到KTV

唱歌，順便介紹安仔給娃娃當男友，娃娃心想是好朋

友介紹的，就爽快的答應赴約。包廂中娃娃進進出出

熱心的幫朋友拿食物，一行人吃吃喝喝的唱到半夜，

小雨等人就藉機離開，只剩下安仔與娃娃兩人在包廂

中，娃娃未驚覺已經身處險境當中，仍開心的唱著歌

並吃著桌上的食物，突然間，一陣天旋地轉，等到自

己清醒時，已衣衫不整的在汽車旅館中…

小美想要有個約會，但遇到了一些難題，

你可以幫忙她解決嗎??

Q3.小美想去看場電影，對方提供了兩個不同的地

點，小美有些難以抉擇，你可以幫忙她嗎??

A.	你儂我儂行程→到不受干擾的MTV密閉包廂內，

享受兩人世界

B.	大夥同樂行程→約在知名商圈欣賞電影，順路逛

街及享受美食

Q1.下列兩位對小美都有好感，也想約她出去，小美想選擇其中一個做為

第一次約會的對象，如果你是小美，你會如何選擇呢??

A.	神秘刺激客→暴龍常在網路上以匿名結交朋友，兩人沒有共同認識的朋

友，且堅持約會時單獨出遊，不准其他友伴陪同。

B.	懷舊好友客→家華是小美的國小同學，兩人彼此熟悉，有多次與其他友

伴同出遊經驗

Q2.小美決定了約會對象後，她站在鏡子前面，遲遲

決定不了服裝，你可以幫助她挑選嗎??

A.	性感辣妹風→煙燻裝+細肩帶背心+超迷你短裙+細跟

高跟鞋

B.	運動休閒風→自然淡妝+短袖T恤+運動套裝+球鞋

＊小提醒：
娃娃的小錯誤—

1.	即使是好朋友也不能放下戒心：雖然有朋友相伴，但仍要留意自身安全，避免落單。

2.	KTV是密閉空間求助不易：大多數的KTV都是包廂式，屬於密閉式空間，服務人員甚

少主動進入包廂內，若在包廂內遇到危險，即使呼叫也可能被音樂掩蓋，難以求救。

3.	晚上赴約危險性高：多數犯案的情境都在夜間、不易被人發現的情境下發生，再者，

若加害人是以轎車做為代步工具，在車內更不易被發現自己已經遇害。

4.	不要食用已離開過視線的食物：當食物離開視線後，很難確認是否有人在食物中放入

藥物，且目前讓人意識不清的迷幻藥物不易被察覺，一旦食用可能造成自己昏迷等狀

況。

Q4.兩人度過愉快的一天，對方希望還能有多些時間相處，於是提議兩

人延長約會時間到陽明山看夜景，小美有些猶豫，她該如何選擇??

A.	機不可失篇→現在氣氛正好，拒絕真是不給面子，時間晚一點應該沒

關係啦!!

B.	下回待續篇→已經告訴爸媽回家時間，而且看完夜景可能超過晚上12

點了，再約其他時間好了!!

3 第144期＊＊＊＊＊＊＊＊＊＊少年交流區＊＊＊＊＊＊＊＊＊＊



蛋頭是我協助的少年，初次見面與我的對話是「量少質差」，問一答一、問甲答乙，常說著五四三或是傻笑。我很愛問他問題，我覺得盲從始自於

思考的停擺，少年們不是沒有機會，只是鮮少人給他們機會，不是沒有選擇，只是多數人忘記要給他們選。每個孩子都有一個寫實的生命故事，

我們都不能讀到全貌，孩子的表達能力也往往讓我們無法理解他們。我試著告訴蛋頭很多他沒有看過的生活樣態，或許我們一直陳述的美好生活對少年來說

都是海市蜃樓。然而，有些對話我堅持仍必須為之，少年們不是不能懂，只是在這個階段他們無法理解，但我們與少年互動的過程就是一個一個的基石，總

有一天會有個契機打開少年的理解之窗，他們會懂，只是需要時間等待。

陪伴蛋頭的這幾年，他再犯，我仍記得那一天我想告訴觀護人他的進步，但卻在下午得知他接觸毒品。對我來說那是一個震驚，然而，我告訴自己就算

他再犯仍不能否定他的進步，也不能說我們失敗了。蛋頭現在因接觸毒品而被安置，他沒有進步嗎？沒有改變嗎？安置只是協助中的一個過程，絕對不是輔

導關係的結束。現在的他會主動分享，講話言之有物，可謂量多質佳，也越來越會思考。縱使他暫時抵擋不住毒品這個敵人，但他仍然擁有成長和進步。少

年需要的不是一個機會，而是「很多」機會，我會等著有一天他蛻變，或許這是一年、兩年，甚至五年，但值得，因為每一個生命都足以用幾年的時間去淬

煉。

有獎徵答
親愛的讀者：

看 完 本 期 的 內 容 ， 回

答下列問題，於99年6月25日前傳真

至（02）2346-7545，或郵寄至臺北市信

義區信義路5段180號9樓「臺北市少年輔

導委員會」收，我們將抽出10名回答正確

的讀者，贈送精美禮物一份，提醒您個人

資料與答案需填寫完整及正確，以免影響

您的抽獎資格喔！

(　)1.	約會時要注意安全、時間、場合與對象這四

個原則，讓自己有個愉快、美好的約會。

(　)2.	發生性侵害事件是很丟臉的事，因此若不幸

遇到，千萬不能讓別人知道，自己藏在心裏

就好。	

(　)3.	當孩子青春期時，我應該主動教育孩子正確

身心理發展的觀念。

(　)4.	我和第一次見面的網友約在家附近的公園，

因為在家附近所以不需要告訴家人。	

(　)5.	只要是在兩情相悅的情況下發生性行為，就

算未成年，也不需要負法律責任。

請留下您的姓名、聯絡電話、地址：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142期有獎徵答正確解答：
1.（○）2.（○）3.（×）4.（○）5.（○）

徵 稿 啟 示
1.徵稿對象：臺北市的少年、家長、學校人員、鄰里長、分局、派出所及社區相關資源單位等。

2.徵稿內容：少年相關議題、少年工作經驗、親子互動分享。

3.字數：300至600字。

4.文章凡獲入選，將致贈圖書禮券與精美獎品喔！

（投稿請寄：11080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180號9樓－少輔簡訊收；來信請附真實姓名、地址、聯絡電話；稿件經

入選，本隊擁有刪修及版權權利。）

～就是你！！

為增加宣導的活潑與互動性，以發揮宣導效果，本隊於99

年初成立『青春．少年行動劇團』，選擇少年常見的七大

議題為宣導主題，針對一般學生、高關懷少年、學校老師及家長等

不同對象，編寫不同的劇本，並透過多元管道進行宣導，除了繼續

配合教育局的校園巡迴宣導之外，更希望能推展到社區會議或活動

中，期能以輕鬆、寓教於樂的方式引起宣導對象注意，在笑聲中強

化宣導效果。

『青春．少年行動劇團』成果發表會

活 動 報 導

溫 馨 情 派出所的春天
故事是這樣的，小天升上國二後，在外結交一些損友，不但時常蹺課，功課更是慘不忍睹，有時還會用言語頂撞父母，甚至遊蕩到深夜才回家，讓

小天的爸媽不知如何管教。有次小天出去玩回家後，遭到父親嚴詞責罵而心生不滿，竟到派出所告遭父親家暴，承辦員警找來小天爸爸瞭解，才

知道全般案情都是小天自編的謊言，員警當場訓誡，為了小天管教問題早已心力交瘁的爸爸，也央求派出所代為輔導，我當下一口允諾，並告知小天，每天

下課就到派出所報到。	

就在此時，派出所的幫傭阿姨因故辭職，我徵詢了小天爸爸的意願，邀請小天爸爸到所內擔任廚師一職，這也分攤了小天家部分經濟壓力。

每天下課後小天就騎上腳踏車，直接到派出所，放下書包捲起衣袖，幫忙父親洗碗、切菜，甚至還主動拿起掃把打掃內外環境、清洗警用機車，儼然已

把派出所當成自己家一樣。剛開始小天覺得被逼來派出所很沒面子，臉上看不到一絲笑容，而且都坐在辦公室內不發一語，隨著相處時間久了，加上員警時

常給予課業上的協助，拉近彼此間的距離，現在不但個性變活潑，還會主動幫忙處理派出所簡單雜事，或充當小小巡查員，讓小天爸爸感到欣慰的是小天再

也不鬼混度日，對於這家人而言，當初報案而與派出所意外結緣，也改變了他們的命運。從心不甘情不願地到派出所接受輔導，到如今風雨無阻，包括假日

也不例外的「視所如家」，被問及心境的轉變關鍵，只見小天露出靦腆的笑容說，「不知道！就是喜歡！」民眾眼中冰冷嚴肅的派出所，意外讓小天父子找

到生命的春天。

大安分局和平東路派出所所長張文鋒◎

社區交流道 遙遙有期的陪伴與等待
士林地院輔導志工陳冠伶◎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訂於暑假期間99年7月4日(星期日)，於臺北市立動物園，舉

辦『99青春少年－暑期「虎虎生風」園遊會』，當天設有各式趣味闖關及法令宣導攤

位，並有跆拳比賽、少年才藝表演及警用裝備展示等項目，邀您共襄盛舉喔！

99年青春少年—
暑期「虎虎生風」園遊會∼等你來報到喔！

活 動 預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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